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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供教師辦理申請校外教學參觀作業之依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教師為提升教學效果、增進學生專業實務技能或課程需要者，得依本要點於活動

二週前提出申請，經核可後始得辦理。 

三、校外教學參觀應與授課課程相關，教師應於每學期該課程教學大綱中先行提列；

每學期辦理次數以三次為限；如有特殊情形，得專案簽核。 

四、校外參觀為輔助教學活動，以不影響學生正常上課為原則。為鼓勵學生參與，活

動當週帶隊教師之課程得不另補課，惟以不超過該課程學期總授課時數六分之

一為原則；如有特殊情形，得專案簽核。 

五、因辦理校外教學參觀而影響當日其他課程授課時，須取得當日受影響教師之同意

後，始得提出申請。為鼓勵辦理校外教學參觀，當日受影響教師如無特殊理由

應予協助配合。 

六、學生除病假或其他特殊事故得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理請假外，應全體參加並須

遵從帶隊教師之指導。 

七、教師辦理校外教學參觀應遵循下列規定： 

1.每次參觀以能當日往返為原則。 

2.除應親自帶隊外，並應注意學生之秩序及安全等相關事宜。 

3.應確實掌握學生出缺席狀況。 

4.應依本校辦理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規定辦理。 

5.參觀結束後，學生如尚須回校上課，應督促學生準時回校上課。 

八、因辦理校外教學參觀，造成其他課程有異動需要時，其處理原則如下： 

1.活動當日其他課程授課教師協同帶隊者，視同校外教學，不另行補課。 

2.活動當日其他課程授課教師未協同帶隊者，需另行安排調補課。 

3.帶隊或協同帶隊教師當日若另有其他班級授課而受影響者，應安排調補課。 

4.協同帶隊教師所授科目應與當日參觀見習活動內容相關。 

九、核准後之申請表由各教學單位存查，各教學單位應於學期結束時統計該學期校外

教學參觀次數，填具統計表後送課務組彙整備查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